
濮市监明电（2023）20号

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开展反餐饮浪费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局直属相关各分局：

为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》有关规定，着力解

决婚宴、自助餐等食品浪费行为，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

展反餐饮浪费专项整治的通知》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

印发加强餐饮环节浪费行为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，现就在本市范围内

开展反餐饮浪费专项整治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将制止餐饮浪费纳入食品安全日常监管，督促餐饮服务单

位积极参与制止餐饮浪费治理行动，做到制止餐饮浪费有制度、就餐

区域有宣传、餐桌有标识、点菜有提醒、剩菜有打包，餐饮浪费现象

得到有效控制。切实增强公众厉行节约、制止餐饮浪费的思想自觉、

行动自觉，形成良好社会风尚。

（二）在全市范围内各级各类餐饮服务单位（含餐饮服务经营者、

单位食堂等）中开展反餐饮浪费专项整治行动，整治的重点场所为经

营婚丧宴席、自助餐、商务招待用餐、旅游团队用餐等的餐饮服务场

所以及学校、机关等单位食堂等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督促指导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。各级市场监管部



门要督促餐饮服务单位建立健全反餐饮浪费各项管理制度，将反餐饮

浪费纳入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工作职责，严格落实“日管控、

周排查、月调度、年总结”制度。

（二）引导餐饮行业协会自律管理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与

行业协会的沟通联系，指导协会制定制止餐饮浪费相关标准，引导协

会强化制止餐饮浪费行业自律，不设置最低消费，倡导 N-1点餐模式、

小份菜、半份菜等个性服务，做到菜单明示分量、点餐及时提醒、打

包主动服务。引导行业协会将制止餐饮浪费纳入餐饮服务示范单位评

选指标体系。

（三）组织联合监督检查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针对餐饮浪费的

突出问题，联合教育、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组织开展专项检查、明查

暗访、交叉互查等活动。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和执法力度，对未主动提

示提醒、诱导超量点餐等违法行为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立案查处。

（四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豫食考

核 APP、微信公众号、官方网站、新闻媒体等媒介，运用公益宣传、

政策解读、消费提示等形式，引导餐饮服务单位自觉履行制止餐饮浪

费义务。

（五）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照《反食品浪费法》开展专项监督执

法。重点检查惩戒以下行为：

1.餐饮服务经营者未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

的，依据《反食品浪费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，对其责令改正，

给予警告。



2.餐饮服务经营者诱导、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的，

依据《反食品浪费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对其责令改正，给予

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3.餐饮服务经营者在食品经营过程中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，依据

《反食品浪费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，对其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

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。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3 年 4月 10 日，

各级各类餐饮服务单位应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》要求

开展自查自纠。重点自查自纠是否落实以下要求：

1.建立健全食品采购、储存、加工管理制度，加强服务人员职业

培训情况，是否将珍惜粮食、反对浪费纳入培训内容。

2.是否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，是否在醒目位

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，服务人员是否主动提示引导消费者

按需适量点餐。

3.提供团体用餐服务的，是否将防止食品浪费理念纳入菜单设计，

按照用餐人数合理配置菜品、主食。

4.提供自助餐服务的，是否主动告知消费规则和防止食品浪费要

求，提供不同规格餐具，提醒消费者适量取餐。

5.是否诱导、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。

6.提供宴席服务的，是否通过合同或者告知书等形式，提前告知

消费者理性消费、适度点餐、反对浪费、倡导打包等内容。



7.是否提供主动打包服务。餐后引导消费者打包，主动提示打包

菜品的储存和再加工方式，对大型宴会倡导分桌打包带走；

自查结束，餐饮服务单位应将自查结果及时上报辖区市场监管部

门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阶段。2023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0 日，各级市

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监督检查，对未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

提示提醒，诱导、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，经营过程中造

成严重食品浪费等违法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》

的规定应及时予以查处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。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25 日，各级市场监

管部门要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分析，建章立制，形成长效机

制。


